
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关于推进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

检测工作人员职业培训工作的通知

渝建宣教〔2020〕7 号

各区县（自治县）住房城乡建委，两江新区、经开区、高新区、

万盛经开区、双桥经开区建设局，市建设岗培中心，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 141 号）、

《重庆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规定》（渝建发〔2009〕123 号）、

《关于加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检测工作的通知》（渝

建质安〔2020〕16 号）、《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施工现场专业

人员职业培训工作细则》（渝建发〔2020〕2 号，以下简称《细则》）

有关要求，进一步提高建设工程检测人员综合素质和专业技术水平，

提升我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工作水平，规范建设工程质量检测工作人

员职业培训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明确培训责任，统一培训要求

从事建设工程质量检测工作人员培训的培训机构应统一参照《重

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开展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专业

人员培训考核机构信息登记的通知》（渝建〔2019〕179 号）有关要

求进行信息登记，按照“谁培训、谁负责”原则，对建设工程质量检



测人员开展培训、考核及发证。培训机构要严格按照我委统一发布的

职业能力标准、培训大纲等开展培训工作。

二、规范工作流程，加强培训管理

市建设岗培中心要严格按照《细则》要求，规范机构登记、证书

信息管理等流程。培训机构要建立健全培训管理制度，严实施训过程

管理，要切实加强报名条件审核，规范培训人员信息管理，规范测试

考核发证及培训资料保存等培训管理工作。

三、加强硬件建设，提升培训质量

培训机构要切实抓好培训场地、师资队伍、检测能力实作实训设

施设备等培训支持条件建设；培训机构要紧贴建设工程质量检测工作

实际需要，合理设置培训课程内容，配强师资队伍，创新方式方法，

注重培训针对性和实效性，提升培训质量，确保培训效果。

四、优化管理服务，抓好工作衔接

培训机构要充分依托“互联网+教育培训在线综合服务平台”优

化培训管理服务。市建设岗培中心要及时抓好新训人员和既有持证人

员信息管理工作衔接，尽快实现既有“重庆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专业

人员岗位证书”进入“重庆市住房城乡建设教育培训管理系统”管理，

及时换发“重庆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人员职业培训合格证书”电子证

书（证书式样见附件，以下简称培训合格电子证书），确保工作平稳

过渡；尽快将新训考核合格人员信息纳入“重庆市住房城乡建设教育

培训管理系统”进行管理，生成培训合格电子证书。



五、加强动态监管，规范培训行为

（一）市建设岗培中心要按照“双随机、一公开”原则，加强培

训动态监管。委相关业务处室及有关单位要加强对建设工程质量检测

人员培训工作的监督指导。

（二）我委将对在培训、测试等环节中违规操作、弄虚作假的培

训机构予以通报、责令整改，对情节严重的屏蔽登记信息。

附件：重庆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人员职业培训合格证书样式

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2020 年 11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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